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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概要》 
一、甲與鄰居A積怨已久，某日甲在公寓頂樓乘涼，往下看到A走路回來，就拿一個花盆往樓下丟，

想要傷害A。殊不知，花盆墜落過中撞擊鐵窗產生偏移，擊中在一樓院子裡澆花的B，導致B頭部

撕裂傷。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典型的打擊錯誤案例，必須先列出不同見解，再就想像客體A與誤擊客體B的部分分別評

價，最後做出結論，算是難度較低的一題。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律師編著，總則編第二篇第七章。 

 

答： 
(一)甲拿花盆攻擊A卻誤擊B頭部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84條過失致傷罪： 

1.甲拿花傷害A卻誤擊B，係於傷害著手後發生之因果歷程偏離，屬學理上所稱之「打擊錯誤」，其法律效

果容有爭議： 
(1)法定符合說認為，因想像客體與誤擊客體於規範意義同一，故應成立故意既遂罪；具體符合說則主

張，應就想像客體與誤擊客體分別評價後，兩者再想像競合處斷；另有採對應理論者認為，應視主觀

想像事實與客觀發生事實是否與構成要件要素對應加以論罪。 
(2)本文以為，法定符合說均成立故意既遂罪之結論，忽略存在構造的規範評價，將造成論罪之失誤；具

體符合說則僅說明結論而無理由，應以對應理論就甲想像之主觀流程與實際發生之客觀流程分別評

價，較為妥適，合先敘明。 
2.甲拿花盆攻擊A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277條普通傷害罪： 

(1)主觀上，甲有傷害故意無疑，惟客觀上，甲拿花盆攻擊A製造之風險並未造成A身體完整性受損，故僅

為未遂，又普通傷害罪不罰未遂，甲不成立本罪。 
(2)綜上，甲不成立本罪。 

3.甲拿花盆誤擊B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84條過失致傷罪： 
(1)客觀上，甲拿花盆由高處往下丟，違反不得傷害他人之客觀注意義務，且依照一般理性第三人標準，

甲於丟花盆時應有擊中B之預見可能性與避免可能性，具構成要件過失。 
(2)主觀上，甲自高處丟花盆係針對A而為，對於花盆擊中B之結果欠缺容任，自無傷害故意。 
(3)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綜上，甲成立過失致傷罪。 

 

二、甲將50萬元借予A，並未簽立字據，只有通訊軟體Line的對話紀錄可資證明。嗣後，甲因更換手

機遺失全部對話紀錄，A亦因車禍意外死亡，甲即以影像處理，憑著印象製作對話紀錄截圖一

張，以此向A的繼承人B索討債務，B見圖即還清A的債務。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偽造文書罪章中「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之概念，相關案例近年已出現過多次。除

了偽造文書罪之外，仍應一併討論行使偽造文書罪與詐欺罪。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律師編著，分則編第二篇第二章。 

 

答： 
(一)甲製作A借貸對話紀錄截圖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210條與第220條第2項偽造準文書罪： 

1.客觀上，Line對話紀錄係藉機器方能顯示其內容之符號之電磁紀錄，並足以表示甲A二人借貸之用意證

明，而有證明功能，屬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 
2.按偽造文書罪章分為「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兩種立法模式，前者著重在文書製作權限之有無，後

者則重在內容之真實與否，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係屬有形偽造之立法。惟本罪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要素之審查，則需考量文書內容之真實性，故本罪除有形偽造之立法外，另已加入無形偽造之精

神。 
3.本題中，甲未經A同意即製造雙方借貸之對話紀錄，屬無權製作文書而創設文書之偽造行為，惟因甲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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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確具借貸事實，甲所偽造之對話紀錄亦真實呈現借貸款項金額，自不足以生損害於A及其繼承人B，

客觀構成要件不該當，甲不成立本罪。 
(二)甲持偽造之對話紀錄要求B還款之行為，因不構成刑法（下同）第210條偽造文書罪，自不成立第216條行

使偽造文書罪。 
(三)甲持偽造對話紀錄向B索討債務之行為，因甲A二人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甲自無傳達與真實不符內容之

施用詐術行為，債務人A之繼承人B交付50萬予甲亦無整體財產減損，甲不成立刑法第339條詐欺罪。 
(四)綜上，甲不成立犯罪。 

 

三、甲在公車候車亭等公車時，見同樣等公車的A穿著短裙，露出大腿與小腿，趁著A背對甲時，以

手機拍下A整個腿部的照片，隨即遭A發覺，要求甲刪除照片，甲拒絕之。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

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刑法第315條之1無故竊錄罪「非公開」之認定。就此，實務上向以合理隱私期待理論加

以具體判斷，答題時應提出此一見解並分析其合理性，最後用以操作本題結論。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律師編著，分則編第一篇第四章。 

 

答： 
(一)甲以手機拍下A整個腿部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315條之1第2款無故竊錄罪： 

1.客觀上，本罪之成立，須以行為人未經同意使用特定工具偷拍偷錄他人非公開之身體隱私部位為要件。 
2.又，甲使用手機照相之對象係A之整個腿部，惟A所穿著者為露出大腿與小腿之短裙，故A之整個腿部是

否為非公開之身體隱私部位，分析如下： 
(1)實務見解認為，非公開之認定應以「合理隱私期待」作為標準，必須表示者主觀說不欲公開的期待即

主觀隱秘性期待，且在客觀上採取適當隔絕措施以確保活動隱密性，亦即客觀具隱密性環境，始屬非

公開。 
(2)本文以為，個人秘密係高度屬人性法益，合理隱私期待之標準兼顧秘密法益持有人之主觀意願，並以

客觀隱密性標準加以判斷其秘密受保護之合理性，以平衡人民行為自由與秘密法益，應為可採。依

此，A之身體隱私部位若已以衣物加以遮蔽，例如：大腿內側、內褲等，則可合理推斷其具主觀隱密

性期待，而為非公開；反之，若係露出於衣物之外之部位，則應為公開之隱私部位。 
(3)本題中，A既已身著短裙露出其大腿與小腿，即表示A對其腿部無主觀隱密性期待，故應非非公開之身

體隱私部位，甲未經同意拍下A整個腿部，不該當客觀構成要件。 
 (二)綜上，甲不成立本罪。 

 

四、甲與車友A相約騎乘自行車，途中停下休息，甲將價值數十萬元的高檔自行車緊靠路旁護欄停

放。突然一陣強風吹來，甲眼看自行車即將被吹倒，為防止自行車摔壞，即將A推倒在地，讓自

行車落在A身上，結果自行車絲毫無損，但造成A多處挫傷。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在緊急避難利益衡量之操作，此處務必點出緊急避難利益衡量之理由，並以此加以操作

甲之刑責。就結論而言，因甲之財產利益位階低於A之身體法益，自不得阻卻違法。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總則編第二篇第五章。 

 

答： 
(一)甲將A推倒在地之行為，成立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罪，但得依第24條第1項但書過當避難減輕罪責： 

1.客觀上，甲將A堆倒在地係製造A身體完整性受害之法不容許風險，該風險於腳踏車落下挫傷A時，在傷

害罪構成要件內實現，故A之受傷結果客觀上可歸責於甲。 
2.主觀上，甲明知推倒A將導致腳踏車挫傷之，仍決意將A推倒，具傷害之認知與意欲，主觀構成要件該

當。 
3.主觀上，甲對強風將吹倒腳踏車至其財產法益受害之緊急危難事實有所認知，而有避難意思。 
4.客觀上，強風吹倒腳踏車係非人力控制之危難，且該危難對於甲之財產法益具危險之明顯立即性，故為

緊急危難，且甲於此一緊急情況下已無推倒A以外之其他選擇餘地，而屬不得已之避難手段。惟甲推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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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自己財產法益，係將財產之危險轉嫁給A承擔，甲得否對A請求負擔社會連帶義務，應視是否符合

利益衡量而定。本題中，A之身體完整性係與其人格密切連結之高度屬人法益，而甲之財產則無此一特

性，故於法益位階上，甲保全之財產法益並未明顯優於所犧牲之身體法益，自不符合利益衡量，故不得

依第24條第1項本文緊急避難阻卻違法。 
5.又，甲於推倒A時係出於保護自己腳踏車之情緒緊張情形下而為，刑法期待甲為合法行為之可能性較低，

得依第24條第1項但書過當避難寬恕其罪責。 
(二)綜上，甲成立普通傷害罪，但得減輕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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